
 

 

 

A/64/5 

原文：英文 

日期：2023 年 5 月 5 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 

第六十四届系列会议 

2023年 7月 6日至 14日，日内瓦 

修订《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和 

《产权组织和产权组织管理的各联盟的领导机构特别议事规则》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导 言 

1. 在 2022 年 7 月 14 日至 22 日举行的第六十三届系列会议上，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产权组织各

大会）各自就其所涉事宜，决定修正《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第 9 条第(2)款，使产权组织成员国各大

会的主席团成员和产权组织成员国其他机构的选举周期与产权组织大会的选举周期一致。各大会还决

定，采用性别中立语言对《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及《产权组织和产权组织管理的各联盟的领导机构

特别议事规则》（《特别议事规则》）进行更新，同时在不改变实质内容的情况下，更新各项案文中

的术语和提法（见文件 A/63/5 Rev和 A/63/10第 117 至 127段）。 

2. 在同一项决定中，产权组织各大会请秘书处继续修订《总议事规则》和各项《特别议事规

则》，以更新提及的语言和其他必要的修订，并向产权组织各大会 2023 年会议提交拟议的修改（见文

件 A/63/10第 127段第(iv)项）。 

更新提及的语言 

3. 因此，秘书处在本文件中，根据产权组织各大会在 2021年 10月 4日至 8日举行的第六十二届系

列会议上通过的《经修订的产权组织语言政策》（见文件 A/62/7、WO/PBC/32/6 和 A/62/13 第 89

段），以及产权组织各大会先前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就此作出的决定（见文件 A/48/11、A/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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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和 A/48/26 第 250 段以及文件 A/49/15、A/49/16 和 A/49/18 第 184 段），对《总议事规则》和

各项《特别议事规则》中涉及语言的条款提出了修正。 

4. 根据这些决定，为《总议事规则》或相关《特别议事规则》所涉机构的会议提供文件的语言扩

大到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阿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同样，口头发言和口

译的语言制度也扩大到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 

5. 关于产权组织会议上的葡萄牙文口译，产权组织大会决定，在必要时为外交会议和大会提供葡

萄牙文口译，具体安排由总干事酌情决定（见文件 WO/GA/26/10 第 175 段）。自该决定通过以来，产

权组织的惯例是只提供从．葡萄牙文到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的口译（“被动口译”）。这意味着可以用

葡萄牙文进行口头发言，但不提供译为．．葡萄牙文的口译（“主动口译”）。关于有葡萄牙文口译的会

议类型，产权组织的惯例是包括产权组织的所有大会，而不仅仅是产权组织大会。 

6. 但是，在这一背景下要指出，文件 WO/GA/26/10第 175段的决定中提到的关于葡萄牙文在外交会

议上的“被动口译”超出了本工作文件的范围，无法通过修正《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来实现该决

定，因为该规则不适用于外交会议。
1
 

7. 《总议事规则》中提到相关语言、因此提出修正的条款是第 40条（文件的语文）和第 41条（口

头发言的语文，口译）。需要指出，《总议事规则》第 51 条也提到语言。但是，该规则只涉及特设专

家委员会，而且为此规定产权组织总干事可酌情选择文件、口头发言和口译的语言。由于该规则目前

没有指明或列举任何语言，只提及总干事的决定，因此维持这一做法，没有为此提出修改。 

8. 关于《产权组织和产权组织管理的各联盟的领导机构特别议事规则》，只有产权组织大会和产

权组织成员国会议分别通过了其《特别议事规则》第 4 条和第 3 条中有关语言的规则。有了对《总议

事规则》的拟议修正，这些规定已不再需要，因此建议将其删除。 

其他必要的修订 

9. 根据产权组织各大会要求秘书处继续对《总议事规则》和各项《特别议事规则》进行其他“必

要的修订”的决定，现对这些议事规则中的某些条款提出其他修正。秘书处指出，这些议事规则旨在

成为一份活的文件，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其进行解释，以便于其适用于当前举行会议的背景，特别是混

合形式的会议。但是，秘书处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和成员国的要求．．，继续对《总议事规则》和《特别议

事规则》进行修订。 

10. 修正了《总议事规则》第 5条和第 6条，以反映将产权组织会议的议程和工作文件上传到产权组

织网站的惯例。 

11. 修正了《总议事规则》第 10条第(1)款，以避免提及两位副主席的年龄。提出这一修改是为了避

免从字面上解释，要求提供某位副主席的年龄证明，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固有的歧视性因素，与副主席

实际是否有时间或有能力主持会议无关。建议在主席缺席时，不将年龄作为确定由哪位副主席主持会

议的标准，而是在两位副主席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过抽签来选择主持会议的副主席。 

12. 修正了第 35条，增加了产权组织领导机构和产权组织管理的各联盟所需的法定人数。 

                                                
1
  见《总议事规则》第 1 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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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修正了《总议事规则》第 44 条，以反映目前为产权组织各大会会议提供简要报告和报告草案的

做法。需要指出的是，根据 2021 年各大会的决定，自动化的 S2T 记录和译文已经取代了附属机构的会

议报告（见文件 A/62/13第 102段）。 

14. 修正了《总议事规则》附件（无记名投票表决规则）第 16 条，将“投票结果宣布之后，投票用

纸应立即……焚毁”的要求改为简单地要求销毁投票用纸，在实践中是用碎纸机实现的。 

15. 提议对《马德里联盟大会特别议事规则》第 3条进行修正，以便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有关议定书》第 10 条第(1)款(c)项，将马德里联盟资助一名代表的做法扩大到所有缔约方，并在其中

提及产权组织的第三方旅行者旅行政策。 

16. 拟议的修正转录于本文件的附件。拟议的增删见附件一。附件二是拟修正条款的誊清稿。 

17. 请产权组织各大会各自就其所涉

事宜： 

(i) 决定通过文件 A/64/5 附件

中所列的《总议事规则》和各项

《特别议事规则》的修正；并 

(ii) 要求秘书处在必要时继续修

订《总议事规则》和各项《特别

议事规则》，以便向产权组织各

大会今后的届会提出任何修改建

议。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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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修正 

总议事规则现行规则 总议事规则新规则 

第 5条：议程 

(1)总干事应准备例会的议程草案。 

(2)特别会议的议程草案应由请求召开此种会议

者制订。 

(3)总干事应在发出会议通知函的同时发出议程

草案。 

(4)一个机构的任何成员国均可请求在议程草案

中增列补充项目。这些请求应至少于确定的会

议开幕日期前一个月送达总干事。总干事应立

即将这些请求通知该机构的其他成员国。 

(5)大会应在一届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其议

程。 

(6)大会可在会议期间更改其议程项目顺序，修

改某些项目或从议程中删去某些项目。 

(7)大会可在会议期间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表决，

决定在议程中增列新项目，前提是这些项目具

有紧迫性质。如有任何代表团请求对任何项目

的讨论推迟 48小时进行，应照此办理。 

第 5条：议程 

(1)总干事应准备例会的议程草案。 

(2)特别会议的议程草案应由请求召开此种会议

者制订。 

(3)总干事应在发出会议通知函的同时发出或以

其他方式提供议程草案。 

(4)一个机构的任何成员国均可请求在议程草案

中增列补充项目。这些请求应至少于确定的会

议开幕日期前一个月送达总干事。总干事应立

即将这些请求通知该机构的其他成员国。 

(5)大会应在一届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其议

程。 

(6)大会可在会议期间更改其议程项目顺序，修

改某些项目或从议程中删去某些项目。 

(7)大会可在会议期间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表决，

决定在议程中增列新项目，前提是这些项目具

有紧迫性质。如有任何代表团请求对任何项目

的讨论推迟 48小时进行，应照此办理。 

第 6条：工作文件 

(1)总干事一般应就例会议程的每一项目提出报

告。 

(2)报告和其他工作文件必须与会议通知函同时

发送或在发送会议通知函之后尽早发送。 

第 6条：工作文件 

(1)总干事一般应就例会议程的每一项目提出报

告。 

(2)报告和其他工作文件必须与会议通知函同时

发送或在发送会议通知函之后尽早发送或以其

他方式提供。 

第 10条：代理主席 

(1)如果主席去世，或主席认为必须离开工作岗

位，或如果主席代表的国家不再是有关机构的

成员，两位副主席中的年长者代行其职务。 

(2)如果由于上款提及的任一原因，两名副主席

又均不能代行主席职务，有关机构则应选举代

理主席一人。 

第 10条：代理主席 

(1)如果主席去世，或主席认为必须离开工作岗

位，或如果主席代表的国家不再是有关机构的

成员，两位副主席中由谁的年长者代行其职

务，应首先由两位副主席一致决定；未达成一

致的，主持会议的副主席通过抽签决定。 

(2)如果由于上款提及的任一原因，两名副主席

又均不能代行主席职务，有关机构则应选举代

理主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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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议事规则现行规则 总议事规则新规则 

第 35条：法定多数 

除非在适用的条约或本议事规则中另有明文规

定，否则所有决定均以简单多数作出。 

第 35条：法定人数和法定多数 

(1)除非在适用的条约或特别议事规则中另有明

文规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法定人数。 

(2)除非在适用的条约或本议事规则中另有明文

规定，否则所有决定均以简单多数作出。 

第 40条：文件的语文 

(1)准备送交各机构的文件应以英文和法文编

拟。但是，总干事在认为适当和切实可行时，

可决定某些文件也以西班牙文或俄文或西班牙

文和俄文编拟。 

(2)总干事应决定以哪种或哪些语文编拟送交各

附属机构的文件。 

第 40条：文件的语文 

(1)准备送交各机构的文件应以阿拉伯文、俄

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法文编拟。

但是，总干事在认为适当和切实可行时，可决

定某些文件也以西班牙文或俄文或西班牙文和

俄文编拟。 

(2)总干事应决定以哪种或哪些语文编拟送交各

附属机构的文件。 

第 41条：口头发言的语文 口译 

(1)各机构会议上的口头发言应用英语或法语，

对其中一种语文的发言应提供另一种语文的口

译。但是，总干事得决定口头发言亦可用西班

牙语或俄语或两者均可使用；在此种情况下，

应提供一切获准使用的语文的口译。 

(2)关于附属机构，总干事应决定口头发言须用

的并为之提供口译的一种或数种语文。 

(3)在任何由秘书处以至少两种语文提供同声传

译的会议上，参加者均可用与之不同的另一种

语文作口头发言，在此情况下，他/她们应安排

提供同声传译，将发言口译成秘书处提供口译

的一种语文。 

第 41条：口头发言的语文 口译 

(1)各机构会议上的口头发言应用阿拉伯文、俄

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或中文英语或法

语，对其中一种语文的发言，秘书处应提供另

五一种语文的口译。但是，总干事得决定口头

发言亦可用西班牙语或俄语或两者均可使用；

在此种情况下，应提供一切获准使用的语文的

口译。除附属机构的会议外，也可用葡萄牙文

发言，并应由秘书处提供口译，译成阿拉伯

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或中文。 

(2)关于附属机构，总干事应决定口头发言须用

的并为之提供口译的其他一种或数种语文。 

(3)在任何由秘书处以至少两种语文提供同声传

译的会议上，参加者均可用与之不同的另一种

语文作口头发言，在此情况下，他/她们应安排

提供同声传译，将发言口译成秘书处提供口译

的一种语文。 

第 44条：报告 

(1)每届会议结束时，秘书处应向大会提交一份

所做工作情况报告草稿。 

(2)会议之后，大会通过的报告应由总干事转发

给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和组织。 

第 44条：报告 

(1)每届会议结束时，秘书处应向大会提交一份

简要报告或所做工作的记录情况报告草稿。 

(2)会议之后，大会通过的报告应由总干事转发

秘书处编拟的报告草案供提出意见和通过，或

提供讨论记录给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和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附件 

–无记名投票表决规则 

第 16 条–投票结果宣布之后，投票用纸应立即

当点票员之面焚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附件 

–无记名投票表决规则 

第 16 条–投票结果宣布之后，投票用纸应立即

当点票员之面销毁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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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机构 特别议事规则现行规则 特别议事规则新规则 

产权组织大会 第 4 条：语文
1
 

大会会议的口头发言可以用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和俄文，应提供其他三种语文的口译。 

第 4条：语文
1
 

大会会议的口头发言可以用英文、法文、西班

牙文和俄文，应提供其他三种语文的口译。 

产权组织 

成员国会议 

第 3 条：语文
3
 

成员国会议的会议口头发言可以用英文、法

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应提供其他三种语文的

口译。 

第 3条：语文
3
 

成员国会议的会议口头发言可以用英文、法

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应提供其他三种语文的

口译。 

马德里联盟 

大会 

第 3 条：费用 

(1)每个成员国一名代表的旅费及生活津贴，按

下列条件由马德里联盟负担： 

(a)经出示使用过的票证，报销火车票或飞机票

（头等）的净费用
15
；

 

(b)每日生活津贴按联合国有关标准发放；每日

生活津贴的支付天数应为会议所需天数加一

天； 

(c)支付的定额起讫站点往返费，按产权组织

《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的规定执行。 

(2)接受此种津贴的代表必须书面声明，未从其

他渠道报销其旅费或生活津贴。 

第 3条：费用 

(1)每个缔约方成员国一名代表的旅费及生活津

贴，按下列条件由马德里联盟根据产权组织的

第三方旅行者旅行政策负担。： 

(a)经出示使用过的票证，报销火车票或飞机票

（头等）的净费用
15
； 

(b)每日生活津贴按联合国有关标准发放；每日

生活津贴的支付天数应为会议所需天数加一

天； 

(c)支付的定额起讫站点往返费，按产权组织

《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的规定执行。 

(2)接受此种津贴的代表必须书面声明，未从其

他渠道报销其旅费或生活津贴。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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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议事规则》修正条款誊清稿 

第 5 条：议程 

(1)总干事应准备例会的议程草案。 

(2)特别会议的议程草案应由请求召开此种会议者制订。 

(3)总干事应在发出会议通知函的同时发出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议程草案。 

(4)一个机构的任何成员国均可请求在议程草案中增列补充项目。这些请求应至少于确定的会议开幕日

期前一个月送达总干事。总干事应立即将这些请求通知该机构的其他成员国。 

(5)大会应在一届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其议程。 

(6)大会可在会议期间更改其议程项目顺序，修改某些项目或从议程中删去某些项目。 

(7)大会可在会议期间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表决，决定在议程中增列新项目，前提是这些项目具有紧迫性

质。如有任何代表团请求对任何项目的讨论推迟 48小时进行，应照此办理。 

第 6 条：工作文件 

(1)总干事一般应就例会议程的每一项目提出报告。 

(2)报告和其他工作文件必须与会议通知函同时或在会议通知函之后尽早发送或以其他方式提供。 

第 10 条：代理主席 

(1)如果主席去世，或主席认为必须离开工作岗位，或如果主席代表的国家不再是有关机构的成员，两

位副主席中由谁代行其职务，应首先由两位副主席一致决定；未达成一致的，主持会议的副主席通过

抽签决定。 

(2)如果由于上款提及的任一原因，两名副主席又均不能代行主席职务，有关机构则应选举代理主席

一人。 

第 35 条：法定人数和法定多数 

(1)除非在适用的条约或特别议事规则中另有明文规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法定人数。 

(2)除非在适用条约或本议事规则中另有明文规定，否则所有决定均以简单多数作出。 

第 40 条：文件的语文 

准备送交各机构的文件应以阿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编拟。 

第 41 条：口头发言的语文 口译 

(1)各机构会议上的口头发言应用阿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或中文，对其中一种语文的

发言，秘书处应提供另五种语文的口译。除附属机构的会议外，也可用葡萄牙文发言，并应由秘书处

提供口译，译成阿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或中文。 

(2)关于附属机构，总干事应决定口头发言须用的并为之提供口译的其他一种或数种语文。 

(3)在任何由秘书处提供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参加者均可用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语文作口头发言，在此情

况下，他/她们应安排提供同声传译，将发言口译成秘书处提供口译的一种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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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条：报告 

(1)每届会议结束时，秘书处应向大会提交一份简要报告或所做工作的记录。 

(2)会议之后，应转发秘书处编拟的报告草案供提出意见和通过，或提供讨论记录。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附件–无记名投票表决规则 

第 16条–投票结果宣布之后，投票用纸应立即当点票员之面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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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和产权组织管理的各联盟的领导机构特别议事规则》修正条款誊清稿 

产权组织大会 

[……] 

第 4 条：报告的发布 

每届会议的工作报告，或者国际局起草的总结，应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 

产权组织成员国会议 

[……] 

第 3 条：报告的发布 

每届会议的工作报告，或者国际局起草的总结，应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发布。 

马德里联盟大会 

第 3 条：费用 

(1)每个缔约方一名代表的旅费及生活津贴，由马德里联盟根据产权组织的第三方旅行者旅行政策负担。 

(2)接受此种津贴的代表必须书面声明，未从其他渠道报销其旅费或生活津贴。 

[附件二和文件完] 


